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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督委办函〔2023〕9号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3年江苏省学士学位授予质量
专项督导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根据《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苏省学士

学位授予质量专项督导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教督委办〔2022〕

5号）精神，为进一步规范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提高学士

学位授予质量，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于近期开展2023

年江苏省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专项督导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督导对象

部分已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和授权专业。今

年督导对象为江苏科技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徐州医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淮阴师范学院、泰州学院、中

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南京审计大学金

审学院等 10所学位授予单位，同时按照本科专业类，每单位随

机抽取 2-3个专业。



—2—

二、工作安排

（一）4月 27日前，被督导的各学位授予单位组织开展学

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授权专业学位授予质量自查工作，并将以下材

料发送至 jsxvewei2018@126.com，盖章后的纸质版一式一份邮

寄至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教育大厦 1503室。

1. 现行的学士学位管理相关文件；

2. 学士学位管理工作报告，含授予标准执行情况、学士学

位授予工作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等方面（报告参考提纲见附件

1）；

3. 联系人信息表（见附件 2），每个被督导学位授予单位确

定一名联系人，负责督导期间的联络工作。

（二）5月 31日前，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

家进行实地督查，对每所学位授予单位实地督查时间为 1天，具

体时间另行通知。重点督查学士学位相关制度、学士学位授予标

准、学士学位授予程序、学士学位授予异议处理等情况。

三、结果运用

根据督查结果及整改落实情况，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省

学位委员会依据《江苏省教育督导问责实施细则》，将对存在质

量问题的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或授权专业，采取通报、约谈、撤销

授权等措施进行问责。

联系人：蒋明星、刘天宇，联系电话：025-83335602、

83335150。

附件：1. 学士学位管理工作报告（参考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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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专项督导联系人信息表

3. 江苏省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专项督导要点一览表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4月 11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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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士学位管理工作报告（参考提纲）

一、本单位学士学位管理办法（条例细则）制定及执行情况。

二、被抽取的专业近三年学士学位授予情况分析（要素包括

年级、毕业人数、首次授予学位人数，补授学位人数、未授予学

位人数、学位授予率）；未授予学位原因（要素包括年级、课程

均分绩点不够、英语不合格、违纪、留级、其他原因等）。

列表如下：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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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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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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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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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授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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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绩点

不够

外语

不合

格

计算

机不

合格

违

纪

留

级

其他

原因

2020

2021

2022

三、信访突出问题及处理情况。

四、学士学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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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专项督导联系人信息表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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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专项督导要点一览表

（试＇）
要点 观测点 督导方式

1.学士学
位相关制

度

1.1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等相关
文件的规定；

1.2学士学位管理相关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包括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办
法（条例细则）、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议事规则）等；

1.3学校是否建立严格的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保障机制；
1.4主动公开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程序等相关管理规定情况；
1.5学校是否具有合理的学位授予救济制度、申诉复议途径、学术不
端惩处办法。

查阅工作报告和有

关文件资料，访谈，

座谈。

2.学士学
位授予标

准

2.1是否体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育人导向、强化思想
政治要求；

2.2是否具体明确、合理有效，表述是否准确规范且主动公开；
2.3学士学位授予标准执行情况。

查阅学校工作报告

和有关文件资料。

3.学士学
位授予程

序

3.1学校是否依法依规有序开展学位授予工作；
3.2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规范性；
3.3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和学士学位授予名单是否在校内公开，并报
省级学位委员会备查；

3.4学校是否严格按照要求报送学位授予信息，报送是否准确及时。

查阅档案资料、校园

网信息发布情况，访

谈，座谈。

4.学士学
位授予异

议处理

4.1学位授予异议、学生信访申诉等处理情况，未授予学位的原因等；
4.2对以作弊、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
学士学位证书的处理情况等。

查阅工作报告和有

关文件和档案资料，

提供全校近三年授

予学士学位数据表，

抽取 2-3 个专业查
证，访谈，座谈。

说明：除表中所列资料外，学位授予单位如在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复合型

人才培养项目、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质量监管、优秀

学位获得者表彰等方面的学士学位授予工作中有创新举措和特色做法可同时提供。


